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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行政院核復本部所報有關「政治獻金法」第12條修正

草案未完成立法前，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長、區民代表擬

參選人得否收受政治獻金疑義1案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秘書長103年8月27日院臺綜字第1030044913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有關「政治獻金法」第12條修正草案未完成立法前，直轄

市山地原住民區長、區民代表擬參選人得否收受政治獻金

疑義1事，本部前將103年7月8日會商相關機關各與會機關

所提意見、本部利弊分析意見，並就行政院有關罰則不宜

採準用之方式予以規範之法律適用原則及政策有無變更等

事宜，於103年7月28日以台內民字第10302198551號函陳

報行政院核示，經行政院秘書長前揭函核復以，「請本於

權責自行依法核處。」

三、鑑於行政院有關罰則不宜採準用之方式予以規範之法律適

用原則及政策並未變更，又本部報經行政院於102年12月1

9日核轉立法院審議之「政治獻金法」第12條修正草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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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未完成立法，爰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長、區民代表擬參

選人尚未有法律依據可據以收受政治獻金，惟為保障擬參

選人權益，本部將賡續積極推動上開法律修法，俾使上開

擬參選人之收受政治獻金，有法律依據可循。

四、檢附行政院秘書長前揭函影本1份。

正本：監察院秘書長、法務部、財政部、中央選舉委員會、原住民族委員會

副本：本部法規委員會 2014-09-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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